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盈新发展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新华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边冬瑞 彭麟茜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

电话 010-65055910 010-65055910

电子信箱 xin000620@126.com xin000620@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2,296,620.83 1,575,211,270.44 -5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294,750.78 48,508,713.53 -4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685,713.24 27,617,833.48 -69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100,138.15 -239,534,096.73 14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0083 -43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0083 -43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0.90% -4.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092,078,224.31 12,207,434,811.89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96,772,018.74 4,887,127,060.87 -1.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1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联文化旅

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其他 30.32% 1,780,255,295.00 0.00 不适用 0.00

湖南天象盈新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4% 1,200,000,000.00 1,200,000,000.00

质押 896,910,000.00

冻结 300,000,000.00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8% 421,818,234.00 0.00 质押 201,300,000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其他 6.29% 369,406,499.00 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招平同

盛二号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2.83% 166,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招平齐

盛投资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26% 74,262,534.00 0.00 不适用 0.00

武汉大花山生

态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52,264,080.00 0.00 不适用 0.00

湖南新华联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4% 49,148,492.00 0.00 不适用 0.00

三亚优居房产

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30,298,444.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证

全指房地产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29,954,092.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湖南天象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招平同盛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平齐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亚优居房产置

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

（1）2025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化

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

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14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

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5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48）。

（4）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根据《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人北京华软盈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指定实施主体湖南天象

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登记至其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不通过任何

形式转让、减持（包括集合竞价、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深圳市招

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指定实施主体深圳市招平同盛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招平齐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实际指定实施主体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玄武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德远投资深度价值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承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登记至

其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集合竞价、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

2025年1月8日，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指定实施主体深圳市招平同盛二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平齐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实际指定实施主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玄武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长沙湘

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德远投资深度价值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持

有的本公司限售股份合计526,700,000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001号公告。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盈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50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参与编制报告的人员没有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1）。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鉴于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岗

位调整、调出公司、个人自愿放弃认购等原因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因此，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和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

量进行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0名调整为87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

080万份调整为4,000万份，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920万份调整为1,000万份。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推进。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公司首次获授股票期权的87名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次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对激励对象的规定，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

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管

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已满足。

综上，监事会同意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8月28日，以1.66元/股的行权价格向符合授予

条件的8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000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20� � � � � � � � �证券简称：盈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52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

2025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分别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14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

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5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

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48）。

4、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说明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调整、调出公司、个人自愿

放弃认购等原因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因此，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0名调整为87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080万份调整为4,000万份，

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920万份调整为1,000万份。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

励计划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调整、调出公司、个人自愿

放弃认购等原因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因此，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0名调整为87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080万份调整为4,000万份，

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920万份调整为1,000万份。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推进。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相关事项

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

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与激励对象均

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况，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满足；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及授予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

调整及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授予登记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事

项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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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2025年8月28日

2、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4,000万份

3、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6元/份

4、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人数：87人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

计划”或“本计划” ）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以2025年8月28日为授权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8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4,000万份。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激励计划简述

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工具：股票期权

（2）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

（3）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含预留部分）为1.66元/份。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4）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不超过90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任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但不包括公司董事（含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5）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

（万份）

占拟授予权益总额的比例

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高层管理人员（59人） 3,150 63.00% 0.54%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31人） 930 18.60% 0.16%

预留部分 920 18.40% 0.16%

合计 5,000 100.00% 0.8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数均未

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

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

2、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在股票期权授予前，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

相应调整， 将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调整或调整至预留部分或直接调减，

但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得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00%。

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

披露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6）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及行权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

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股票期权授权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权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等待期内，激励对

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在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会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之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可行

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

五日起算；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

大事项。

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政策性文件对上述有关规定发生变

更，适用变更后的相关规定。

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根据下述行权安排行权。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激励对象必须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

行权且不得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 股

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7）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要求

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

核一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考核年度

文旅综合收入（A）

触发值（An） 目标值（Am）

第一个行权期 2025年 7.70亿元 11.00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6年 8.40亿元 12.00亿元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

文旅综合收入

（A）

A≥Am X=100%

An≤A＜Am X=70%

A＜An X=0%

注：①上述“文旅综合收入”指经审计的按行业分类下的文旅综合收入；

②上述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若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相应各年度业绩考

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分保持一致；若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含披露日）授予，则公司层面考

核年度为2026年至2027年两个会计年度，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考核年度

文旅综合收入（A）

触发值（An） 目标值（Am）

第一个行权期 2026年 8.40亿元 12.00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7年 9.10亿元 13.00亿元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

文旅综合收入

（A）

A≥Am X=100%

An≤A＜Am X=70%

A＜An X=0%

注：①上述“文旅综合收入”指经审计的按行业分类下的文旅综合收入；

②上述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

对象办理行权事宜。 若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公司依据激励对象对应考核期

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个人层面的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 、“B” 、“C” 、

“D” 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个人层面行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A B C D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100% 80% 60% 0%

在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的情况下， 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可行权额度=个人当期计划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公司层面对应的行权比例×个人层面对应的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因公司或个人考核当期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

销，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如公司发行股票（含优先股）或可转债等导致公司即期回

报被摊薄而须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对应的考核期

内，其个人所获股票期权的行权，除满足上述行权条件外，还需满足公司制定并执行的填补回报措施得

到切实履行的条件。

（二）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5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14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截至

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5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48）。

4、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条件满足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下述任一情形，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

首次授予条件已满足，同意向符合条件的87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份股票期权。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本次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调整、调出公司、个人自愿

放弃认购等原因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因此，根据本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0名调整为87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080万份调整为4,000万份。 预留

的股票数量由920万份调整为1,000万份。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

四、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

1、首次授权日：2025年8月28日

2、首次授予数量：4,000万份

3、首次授予人数：87人

4、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

6、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拟授予权益总额的比例

占本计划授予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中高层管理人员（56人） 3,050 61.00% 0.52%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31人） 950 19.00% 0.16%

预留部分 1,000 20.00% 0.17%

合计 5,000 100.00% 0.8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数均未

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

2、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

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五、本次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权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 由本次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

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8月28日，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

000万份股票期权，测算得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摊销费用为808.59万元，详见下表：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总成本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4,000 808.59 199.42 458.88 150.29

注：1、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权日、行权价格和授权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

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总费用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次

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 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净利润有所影响。

若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次激

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六、激励对象行权时认购公司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行权时认购公司股票的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

依本次激励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七、监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首次获授股票期权的87名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次激

励计划及其摘要对激励对象的规定，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

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已满足。

综上， 公司监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8月28日，以

1.66元/股的行权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8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000万份股票期权。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相关事项

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

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与激励对象均

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况，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满足；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及授予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

调整及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授予登记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查意见；

4、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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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赓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1）。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调整、调出公司、个人自愿

放弃认购等原因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因此，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0名调整为87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080万份调整为4,000万份，

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920万份调整为1,000万份。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

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规定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 公司确定

2025年8月28日为授予日，向87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000万份，行权价格为1.66元/股。 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市值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张鸿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委托董事张明睿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悦城 股票代码 0000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晓天 杨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3层

电话 86-010-85619759

电子信箱 000031@cofc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231,451,986.15 16,082,272,339.20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604,844.31 -363,651,520.02 12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630,617.86 -419,868,331.78 12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7,072,480.85 1,945,060,327.19 3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1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 -2.68% 增加3.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9,389,126,120.97 178,574,917,228.68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80,921,080.70 10,595,809,900.29 1.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5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明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2,112,138,742 - - -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857,354,140 - -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22L-CT001深

基金、 理财产品

等

6.61% 283,417,532 283,417,532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64,479,90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7% 24,597,333 - - -

张忱业 境内自然人 0.43% 18,262,637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品

等

0.38% 16,410,200 - - -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37% 15,834,240 - - -

唐永江 境内自然人 0.31% 13,396,005 - - -

阿拉丁传奇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18% 7,648,300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明毅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徐开东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984,140股， 普通账户持有12,

850,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834,240股；股东唐永江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13,396,005股，普通账户持有0股，实际合计持有13,396,005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大悦01 149189 2020-08-04 2025-08-04 200,000 3.15%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2中粮02 149783 2022-1-19 2029-1-19 50,000 3.49%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2大悦01 148102 2022-10-26 2027-10-27 150,000 3.13%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2大悦02 148141 2022-12-16 2027-12-19 150,000 4.27%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3大悦01 148174 2023-1-18 2028-1-19 200,000 3.97%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3中粮01 148228 2023-4-14 2028-4-17 100,000 3.34%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4中粮01 148570 2024-1-17 2029-1-18 70,000 3.13%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

种一)

25大悦01 133991 2025-03-25 2029-03-26 110,000 2.45%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

种二)

25大悦02 133992 2025-03-25 2030-03-26 50,000 2.60%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

种一)

25大悦03 134376 2025-7-24 2029-7-28 80,000 2.05%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

种二)

25大悦04 134377 2025-7-24 2030-7-28 120,000 2.41%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注）

23中粮置业

MTN001

102382140 2023-08-17 2025-08-21 150,000 3.73%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4大悦城MTN001 102400704 2024-3-27 2029-3-28 200,000 3.50%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24大悦城MTN002 102400708 2024-4-2 2029-4-3 150,000 3.44%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

期中期票据

24大悦城MTN003 102400989 2024-10-17 2029-10-18 150,000 5.10%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注）

24中粮置业

MTN001

102401027 2024-11-04 2027-11-06 140,000 3.45%

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注）

25中粮置业

MTN001

102501548 2025-8-14 2027-8-15 150,000 2.26%

注：23中粮置业MTN001期限为2+N，24中粮置业MTN001期限为3+N，25中粮置业MTN001期限

为2+N。

三、重要事项

2025年上半年，公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实现经营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各项工

作取得新成效。 商业方面再拓版图，圆满完成南昌大悦城高质量开业；销售额、客流量同比增长10%以

上。 开发业务方面，初步完成以“主动健康 场景生活”为价值主张的好房子产品体系，完成住宅产品管

理体系的全面升级。 改革方面，将商业管理中心调整为商业事业部，进一步提升公司商业管理专业能力、

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本页无正文，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名：姚长林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5-046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8月19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董事张鸿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

席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张明睿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长林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听取《2025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及履行董事会授权情况报告》，并审议通过

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审议《关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2025年6月30日）》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2025年6月30日）》。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陈

朗、张鸿飞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三、关于审议《2025年度投资计划年中调整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古井贡酒、古井贡B 股票代码 000596、200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家峰 梅佳

办公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电话 （0558）5712231 （0558）5710057

电子信箱 gjzqb@gujing.com.cn gjzqb@guji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79,852,202.75 13,805,693,542.35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61,585,785.94 3,572,791,595.15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626,388,994.00 3,540,540,906.67 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54,552,054.60 4,009,706,455.49 3.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93 6.76 2.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93 6.76 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2% 15.75% -1.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439,181,114.28 40,522,413,702.09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63,060,079.37 24,657,023,779.19 2.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6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1.34% 271,404,022 质押 3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中证白

酒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58% 13,629,982

CHINA�

INTERNATION-

AL�CAPITAL�

CORPORATION�

HONG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1.71% 9,039,7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6% 8,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1% 7,978,008

UBS� (LUX) �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境外法人 1.35% 7,122,945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FUND

境外法人 1.14% 6,049,7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97% 5,151,273

3W� GLOBAL�

FUND

境外法人 0.77% 4,051,52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鼎

益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76% 4,016,8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是 √否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是 √否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是 √否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是 √否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596、200596� � � �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古井贡B� � � � �公告编号：2025-020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含当日）前收到全体监事的表决

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96、200596� � � �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古井贡B� � � � �公告编号：2025-019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含当日）前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

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

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修订对照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新《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修订后的《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新《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按照新《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相

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修订后的《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按照新《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战略与ESG委

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修订后的《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

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202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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